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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紀錄
112年4月20日（星期四）

	內政委員會第10次會議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案；二、審查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委員蔡適應等18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四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審查委員謝衣鳯等17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審查委員劉櫂豪等21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審查委員湯蕙禎等22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審查委員楊曜等16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增訂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案；十一、審查委員王美惠等22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二、審查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審查委員羅美玲等16人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四、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案；十五、審查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7人擬具「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案；十六、審查委員游毓蘭等16人擬具「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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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12次會議　邀請外交部部長、經濟部次長、衛生福利部次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副總談判代表報告「近年參與國際組織及推動經貿外交之成果與未來策進作為」，併請內政部警政署、交通部列席，並備質詢…………………………………………………………………………
	（
	49
	～
	112
	）

	經濟委員會第14次會議　一、繼續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商標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本院委員江永昌等20人擬具「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審查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
	113
	～
	148
	）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9次會議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審查委員賴品妤等19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委員陳秀寳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23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修正草案」案；五、審查委員黃秀芳等17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四條及第二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審查委員黃國書等19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審查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審查委員張育美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審查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草案」案；十一、審查委員賴瑞隆等20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二、審查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三、審查委員范雲等22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四、審查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五、審查委員賴品妤等24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六、審查委員林宜瑾等25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七、審查委員蘇治芬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八、審查委員張育美等17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九、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二十、審查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一、審查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二十二、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條之一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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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第3次聯席會議　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二)委員羅美玲等16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沈發惠等17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四)委員吳琪銘等22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羅美玲等21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增訂第八條之五條文草案」案、
  (六)委員許智傑等25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之一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賴品妤等23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委員吳琪銘等19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刪除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九)委員賴惠員等18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刪除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十一)委員王美惠等20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十二)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十三)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刪除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十四)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及(二)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法草案」案；三、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三)委員陳玉珍等18人及(四)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組織法草案」案；四、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林奕華等16人、(三)委員王美惠等20人、(四)委員黃國書等21人、(五)委員湯蕙禎等17人、(六)委員陳玉珍等18人、(七)委員賴品妤等17人及(八)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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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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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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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4月21日（星期五）

	經費稽核委員會第1次會議　一、選舉召集委員；二、決定每月例會日期；三、報告本院112年度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2年3月止）…………………………………
	（
	445
	～
	452
	）

	黨團協商紀錄

	112年4月21日（星期五）

	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張育美等17人、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再生醫療法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邱議瑩等16人、委員謝衣鳯等18人、委員林靜儀等20人、委員張育美等16人、委員林為洲等17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發展法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林靜儀等20人及委員林為洲等17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施行管理條例草案」案、(二)逕付二讀併案協商：委員蘇巧慧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3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法草案」等2案；二、(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再生醫療製劑條例草案」、委員邱議瑩等17人、委員吳玉琴等16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委員邱泰源等26人擬具「再生醫療製品管理法草案」、委員劉建國等19人、委員謝衣鳯等18人、委員徐志榮等18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再生醫療製品及技術管理條例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及委員張育美等17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案、(二)逕付二讀併案協商：委員蘇巧慧等17人、委員楊瓊瓔等23人分別擬具「再生醫療製劑條例草案」等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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